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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(译)

一种液晶显示器，包括第一和第二液晶显示板（1,3），每个液晶显示板
限定一个像素阵列（13,15）。显示在第二液晶显示板（3）上的图像的
分辨率低于在第一液晶显示板（1）上显示的图像的分辨率。位于第一液
晶显示板（1）和背光装置（2）之间的第二液晶显示板（3）的像素
（15）可以相对较大，并且优选至少在一个方向上部分重叠。选择性地
将电荷施加到第二液晶显示板（3）的图像元件（15），该图像元件对应
于要在第一液晶板（1）上显示的图像的相对较暗的部分，以便至少限制
到达第一液晶显示板（1）的这些部分的光量，从而增加了器件的对比
度。在替代实施例中，显示在第二液晶显示面板（3）上的图像可以相对
于在第一液晶显示面板（1）上显示的图像和/或在第一液晶显示面板上
显示的图像模糊（ 1）可以相对于第二液晶显示板（3）上显示的图像锐
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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